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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桂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
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广西桂东电力股份
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

监管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西桂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桂东电力”、“上市公司”或“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3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广西桂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
露监管问询函》（上证公函【2021】0350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详见 2021 年 4 月 24 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告）。 收文后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和管理层高度
重视，立即组织相关部门及子公司对问询函中所提到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讨论和核查，负
责公司年报审计工作的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及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财务顾问中
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也对相关问题予以核查并发表了意见，现公司按照问询函的要求，结合公
司的实际情况，现就《问询函》相关事项回复如下： 一、关于公司经营

公司主要从事油品、电力等业务，2020 年实现净利润 2.56 亿元，同比增长 68.89%。 报告期
内，公司实施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收益 1.38 亿元，转回其他应收款减值准备约 1 亿元，持
有国海证券股权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约 2.26 亿元收益。 扣除上述事项后， 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净利润为 -1.35 亿元，主营业务亏损。

1.年报披露，公司油品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163.77 亿元，同比下滑 32.31%，毛利率 1.56%，同
比减少 1.06 个百分点， 业务经营亏损 3,573 万元， 上年为盈利 3,526 万元， 请公司补充披露：
（1）油品业务的经营模式，包括对供应商和客户的选取、货物采购、运输及保管、货款结算、采购
及销售定价原则等，以及公司在整个业务流程中的主要经营活动和风险管控情况，是否存在供
应商、客户为同一方或者关联方的情形；（2）最近三年前五大客户及供应商的名称、是否为关联
方、交易金额、结算模式、期末应收、应付款项余额情况；（3）结合主要产品的市场价格变化情
况、业务开展期间费用变化，可比同类交易情况，量化说明公司油品业务毛利率、净利润变化的
原因和合理性。

回复说明：
（1）公司子公司广西永盛自 2016 年陆续成为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中化四大主营单位

供货商，销售渠道顺畅，销量稳定。 在此基础上，广西永盛推行以销定采销售模式，匹配销售量
在油品市场进行采购，销售及采购价格由市场决定，随行就市。 与上游供货商结算方面，签订采
购合同后一般支付 0%至 30%采购定金，货物交接后支付至 70%—80%货款，余款在收到发票后
支付。与客户结算方面，对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中化等国有企业执行赊销，一般在对方收到
广西永盛货物及发票后 3 至 10 个工作日回款。 对于民营企业，执行先款后货，收到款后再发
货。 仓储及运输方面，广西永盛通过自建油库及租赁油库的方式，保障货物的储存需求，广西永
盛在广西钦州有 7 万立方自建库，河南台前 22.5 万立方自建库，并长期在东莞盛源油库、珠海
洁能油库，东莞东洲油库租赁油库，基本保底租赁 25 万立方米，视实际情况做罐容的增减变
动。 2020 年初疫情期间，全国各地基本全部封闭，造成货物积压，且疫情发生前已正常订货装货
的货物集中到达，只能找储罐储存，导致广西永盛租罐最高达到 41 万立方米，2020 年油品板块
支付仓储费 9,132.54 万元。 自建罐区及租赁罐区，旨在做好服务四大主营的基础上，开发二级、
三级终端客户，增加油品板块客户多样性，降低经营风险。 物流绝大部分由广西永盛组织并承
担运输费，由广西永盛租船到供货商指定地点装货，货物根据调配计划，入库或者直运到客户
指定地点，2020 年公司油品板块发生运费 3.73 亿元，其中广西永盛支付运费 3.55 亿元。

由于贸易的本质是一买一卖，且时间点不同，市场价格也不同，贸易行业存在供应商及客
户为同一人是正常现象，广西永盛也存在，如广西永盛绝大多数时间向中海油广东销售有限公
司销售成品油，但在产品有阶段性价格优势时亦会向其采购。

（2）广西永盛最近三年前五大客户及供应商情况
2018 年前五大供应商

序
号 供应商名称 采购金额（万元 ） 品种及对应金额

2018 年 12 月 31
日 预 付 款 余 额
（万元）

结 算 方
式

1 濮阳恒润筑邦石油化
工有限公司 76,511.16

汽油：62,275.76 万元

36,174.95 先 款 后
货混合二甲苯：7,833.14 万元

异辛烷 、液化石油气等：6,402.26 万元

2 广东中石油国际事业
有限公司 65,752.82

混合芳烃：64,229.27 万元
3,590.89 先 款 后

货甲基叔丁基醚 ：1,523.55 万元

3 山东齐成石油化工有
限公司 56,374.21 汽油：56,374.21 万元 0.00 见 货 付

款

4 贵州南方石油工业有
限公司 48,969.36 汽油：48,969.66 万元 0.00 见 货 付

款

5 广饶齐成新能源有限
公司 34,472.36 汽油：34,472.36 万元 0.00 见 货 付

款

合
计 282,079.92 39,765.84

2019 年前五大供应商

序
号 供应商名称 采购金额（万元 ） 品种及对应金额

2019 年 12 月 31
日 预 付 款 余 额
（万元）

结 算 方
式

1 盘锦泰 海 石 化 贸 易
有限公司 725,983.49

汽油：651,087.10 万元
18,567.82 见 货 付

款柴油：74,896.39 万元

2 中机玉达 （舟山 ）石
油化工有限公司 213,261.98

汽油：108,742.04 万元

0.00 见 货 付
款

混合芳烃：35,142.26 万元

异辛烷 ：25,263.99 万元

二甲苯 、工业己烷等 ：44,113.69 万元

3 盘锦瑞 仁 石 化 贸 易
有限公司 203,900.91

汽油：159,386.40 万元
0.00 见 货 付

款柴油：44,514.51 万元

4
辽宁辽 河 石 油 股 份
有限公 司 盘 锦 分 公
司

167,106.08
汽油：144,167.33 万元

0.00 见 货 付
款柴油：22,938.75 万元

5 中油海能 （大连 ）石
油化工有限公司 130,996.49

混合芳烃：47,400.91 万元

0.00 见 货 付
款

甲基叔丁基醚 ：33,352.18 万元

异辛烷 34,536.77 万元

工业乙烷、二甲苯等 ：15,706.63 万元

合
计 1,441,248.95 18,567.82

2020 年前五大供应商

序号 供应商名称 采购金额（万元 ） 品种及对应金额
2020 年 12 月 31
日预付款余额 （万
元）

结算方式

1 盘锦泰海石化贸易
有限公司 509,558.86

汽油：412,513.97 万元
0.00 见货付款

柴油：97,044.89 万元

2
辽宁辽河石油股份
有限公司盘锦分公
司

162,210.42
汽油：61,924.55 万元

29,862.57
见 货 付
款 ， 预 付
定金柴油：100,285.87 万元

3 中机玉达（舟山 ）石
油化工有限公司 112,733.28

汽油：111,315.81 万元
0.00 见货付款

甲基叔丁基醚 ：1,417.46 万元

4 中油延长石油销售
股份有限公司 100,377.06

汽油：63,875.29 万元

0.00 见货付款

甲基叔丁基醚 ：1,334.04 万元

二甲苯 ：17,360.02 万元

石油混合二甲苯：13,294.56 万元

异辛烷 ：4,513.15 万元；

5 山东胜星化工有限
公司 75,665.49 汽油：75,665.49 万元 230.00 见货付款

合计 合计 960,545.11 30,092.57
2018 年销售前五大

序号 客户 金额 (不含税 ) （万
元） 品种及对应金额 年末应 收 账 款 余

额 （万元）
结 算 方
式

1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
公司广东石油分公
司

114,509.30 汽油：114,509.30 万元 0 先 货 后
款

2 广东中石油国际事
业有限公司 106,563.67 汽油：106,563.67 万元 0 先 货 后

款

3 广饶瑞海化工有限
公司 95,092.78

混合芳烃：27,664.51 万元

0 先 款 后
货

甲基叔丁基醚 ：21,780.03 万元

二甲苯 ：8,580.48 万元

工业己烷：21,069.24 万元

抽余油 、 工业异辛烷等 ：15,998.52 万
元

4 中化石油广东有限
公司 70,291.79

汽油：66,472.73 万元
0 先 货 后

款柴油：3,819.06 万元

5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
份有限公司广东销
售分公司

68,171.58 汽油：68,171.58 万元 0 先 货 后
款

小计 454,629.12 0
2019 年销售前五大

序号 客户 金额(不含税) （万元） 品种及对应金额
年末应收账
款余额 （万
元）

结 算 方
式

1

中 国 石 化 销 售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广 东 石 油 分 公
司

724,996.68

汽油：655,652.61 万元

0.00 先 货 后
款柴油：69,344.07 万元

2 盘 锦 泰 东 石 化
贸易有限公司 429,878.05

甲基叔丁基醚 ：70,650.40 万元

0.00 先 货 后
款

异辛烷 ：32,863.35 万元

二甲苯 ：158,635.12 万元

混合二甲苯：22,066.35 万元

原料油 ：24,990.07 万元

工业己烷、戊烷发泡剂等 120,672.76 万元

3 中 海 油 广 东 销
售有限公司 236,362.65

汽油：190,859.90 万元
0.00 先 款 后

货柴油：45,502.75 万元

4
中 油 海 能 （ 大
连 ）石油化工有
限公司

124,631.04

甲基叔丁基醚 ：33,263.26 万元 ；

0.00 先 货 后
款

混合芳烃：47,283.47 万元 ；

异辛烷 ：34,439.79 万元；

工业己烷、二甲苯等 ：9,644.52 万元

5 中 申 石 化 （ 舟
山 ）有限公司 111,867.35

汽油：16,072.66 万元

0.00 先 货 后
款

混合芳烃：38,510.63 万元

甲基叔丁基醚 ：23,991.55 万元

二甲苯 、工业己烷等 33,292.51 万元

小计 1,627,735.77 0.00
2020 年销售前五大

序号 客户 金额 (不含税 ) （万
元） 品种及对应金额 年末应 收 账 款 余

额 （万元）
结 算 方
式

1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
有限公司广东石油
分公司

566,176.99
汽油：468,502.57 万元

0.00 先 货 后
款柴油：97,674.42 万元

2 深圳市中南石油有
限公司 122,074.32

汽油：76,306.92 万元
0.00 先 货 后

款柴油：45,767.40 万元

3 金澳科技 （湖北 ）化
工有限公司 63,572.46

汽油：28,905.26 万元
0.00 先 款 后

货柴油：34,667.21 万元

4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
有限公司广西石油
分公司

61,437.43
汽油：36,635.32 万元

0.00 先 货 后
款柴油：24,802.11 万元

5 中海油广东销售有
限公司 64,933.00

汽油：42,275.22 万元
0.00 先 货 后

款柴油：22,657.78 万元

小计 小计 878,194.21 0.00
广西永盛最近三年前五大客户及供应商在交易时点与公司及广西永盛不存在关联关系

（2018 年前五大供应商之一的“濮阳恒润筑邦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目前是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股比为 51%，2019 年纳入合并范围）。

2019 年公司前五大销售客户及前五大供应商中均有中油海能（大连）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为贸易行业中的正常现象，贸易的本质就是一买一卖，中油海能（大连）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是贸
易公司，广西永盛根据不同时期的市场行情可以向对方采购，也可以销售给对方，这是符合市
场交易规则的，在贸易行业也是非常常见的。 2019 年公司向中油海能（大连）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销售及采购情况如下：

公司销售给中油海能（大连 ）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品种 销售方 合 同 签 订
时间 数量（吨 ） 单 价 （不 含

税）（元 ）
总金额 （元）

异辛烷 广西永 盛石油 化工 有 限
公司 2019-1-22 6,500.98 4,612.07 29,982,968.10

异辛烷 广西永 盛石油 化工 有 限
公司 2019-1-22 18,038.57 4,273.41 77,086,258.36

异辛烷 濮阳恒 润筑邦 石油 化 工
有限公司 2019-3-26 18,033.69 4,778.76 86,178,695.58

异辛烷 濮阳恒 润筑邦 石油 化 工
有限公司 2019-3-27 31,117.41 4,857.41 151,149,992.65

小计 73,690.65 344,397,914.70

工业己烷 广西永 盛石油 化工 有 限
公司 2019-1-28 4,352.88 4,379.31 19,062,612.41

小计 4,352.88 19,062,612.41

混合芳烃 广西永 盛石油 化工 有 限
公司 2019-1-31 20,135.39 5,215.52 105,016,473.71

混合芳烃 广西永 盛石油 化工 有 限
公司 2019-3-23 10,235.33 5,094.83 52,147,241.64

混合芳烃 广西永 盛石油 化工 有 限
公司 2019-3-23 14,826.95 5,308.50 78,708,910.57

混合芳烃 广西桂盛能源有限公司 2019-5-26 11,550.88 5,265.49 60,821,005.31

混合芳烃 广西桂盛能源有限公司 2019-5-31 20,849.08 5,409.33 112,779,628.53

混合芳烃 广西永 盛石油 化工 有 限
公司 2019-2-7 11,699.59 5,415.69 63,361,389.90

小计 89,297.22 472,834,649.66

二甲苯 广西永 盛石油 化工 有 限
公司 2019-2-11 15,806.59 4,895.59 77,382,586.21

小计 15,806.59 77,382,586.21

甲基叔 基丁
醚

广西永 盛石油 化工 有 限
公司 2019-3-1 21,886.25 4,885.88 106,933,521.27

甲基叔 基丁
醚 广西桂盛能源有限公司 2019-3-25 11,366.78 5,044.25 57,336,854.87

甲基叔 基丁
醚 广西桂盛能源有限公司 2019-4-10 13,067.88 4,884.96 63,836,015.58

甲基叔 基丁
醚 广西桂盛能源有限公司 2019-5-24 8,332.33 4,973.45 41,440,437.70

甲基叔 基丁
醚 广西桂盛能源有限公司 2019-5-31 12,436.12 5,072.79 63,085,766.06

小计 67,089.36 332,632,595.47

合计 1,246,310,358.45

公司向中油海能（大连）石油化工有限公司采购

品种 采购方 合同签订时间 数量(吨 ) 单价（不含
税）（元） 总金额 （元）

异辛烷 广西永盛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2019-4-13 23,021.37 4,823.01 111,032,271.24

异辛烷 广西桂盛能源有限公司 2019-2-14 4,553.19 4,607.76 20,980,000.47

异辛烷 广西桂盛能源有限公司 2019-2-23 16,036.46 4,323.28 86,406,547.76

异辛烷 广西桂盛能源有限公司 2019-4-12 26,129.73 4,858.41 126,948,865.22

小计 69,740.75 345,367,684.69

工业己烷 广西桂盛能源有限公司 2019-5-10 4,816.72 4,641.59 22,357,272.02

工业己烷 广西桂盛能源有限公司 2019-2-15 6,875.33 4,370.69 30,049,933.71

工业己烷 广西桂盛能源有限公司 2019-2-13 6,690.44 4,046.39 27,072,133.07

小计 18,382.49 79,479,338.80

混合芳烃 广西永盛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2019-5-17 15,662.53 5,451.33 85,381,590.37

混合芳烃 广西桂盛能源有限公司 2019-2-20 15,898.37 5,262.93 83,146,531.73

混合芳烃 广西桂盛能源有限公司 2019-2-25 19,986.36 5,340.52 85,642,991.12

混合芳烃 濮阳恒润筑邦石油化工有限公
司 2019-4-26 16,737.43 5,296.46 88,649,131.46

混合芳烃 濮阳恒润筑邦石油化工有限公
司 2019-4-13 12,083.56 5,234.51 63,251,555.22

混合芳烃 濮阳恒润筑邦石油化工有限公
司 2019-4-13 12,978.72 5,234.51 67,937,282.12

小计 93,346.97 474,009,082.02

二甲苯 广西桂盛能源有限公司 2019-2-20 7,102.52 4,607.76 32,726,697.76

小计 7,102.52 32,726,697.76

石油混合二甲苯 广西桂盛能源有限公司 2019-2-23 2,420.06 4,400.86 10,650,350.26

小计 2,420.06 10,650,350.26

混合二甲苯 广西桂盛能源有限公司 2019-2-25 6,284.01 5,443.97 34,209,933.75

小计 6,284.01 34,209,933.75

甲基叔基丁醚 广西永盛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2019-5-15 7,904.53 4,986.73 39,417,722.61

甲基叔基丁醚 广西永盛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2019-5-17 15,798.52 5,115.04 81,320,866.02

甲基叔基丁醚 广西桂盛能源有限公司 2019-2-13 4,022.36 4,745.69 19,088,872.24

甲基叔基丁醚 濮阳恒润筑邦石油化工有限公
司 2019-4-15 10,568.28 4,911.50 51,906,153.98

甲基叔基丁醚 濮阳恒润筑邦石油化工有限公
司 2019-4-19 15,776.40 4,938.05 77,904,700.88

甲基叔基丁醚 濮阳恒润筑邦石油化工有限公
司 2019-4-26 12,919.42 4,944.76 63,883,465.58

小计 66,989.51 333,521,781.31

合计 1,309,964,868.60

（3）2020 年受新冠肺炎及国际油价暴跌双重因素影响， 布伦特原油从 68 美元 / 桶暴跌到
21 美元 / 桶左右，广西永盛执行的以销定采经营策略有效抵御了价格暴跌影响，但由于新冠及
价格暴跌影响，库存周转速度下降，导致仓储费用及财务费用大幅增加。 在销售规模同比下降
32.31%的情况下，仓储费同比增长 91.11%，绝对值增加了 4607.11 万元，是导致油品业务亏损
的最主要原因；利息支出同比增加 5.45%，绝对值增加了 530.5 万元，是导致油品业务亏损的次
要原因。 毛利率的变动主要是执行新收入准则引起，执行新收入准则，运费从销售费用归类到
主营业务成本，若剔除该因素，则毛利率与 2019 年基本持平。

（4）会计师意见：我们在对公司油品业务的审计过程中，由于油品业务营业收入金额重大 ,
且销售毛利率低，我们将油品业务营业收入确认识别为关键审计事项并实施相关审计应对，对
公司与油品业务营业收入相关的内部控制， 测试并对内控设计的合理性和执行的有效性进行
评价。 根据油品业务的经营模式，对包括供应商和客户的选取、货物采购、运输及保管、货款结
算、采购及销售定价原则、结算模式等，以及公司在整个业务流程中的主要经营活动和风险管
控情况等进行内部控制测试及穿行测试检查分析，对公司的前五大客户及供应商的交易金额、
期末应收、应付款项余额情况实施独立的函证程序及检查、分析性复核程序，对公司主要产品
的市场价格变化情况、业务开展期间费用变化及可比同类交易情况等进行核查分析。

同时，我们在审计过程中，对公司 2019 年前五大销售客户及前五大供应商中均有的中油海
能（大连）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公司与其购销业务中的购销品名、数量及金额实施独立函证程序
并取得有效回函，对公司与其的相关购销交易执行细节测试，包括但不限于检查相关购销业务
合同，获取相关货物流转的运输单据、化学品检验单据、货物出入库单据、装 / 卸船证明、货权
转移证明及结算单等。 经审计，我们认为，公司与其的相关购销交易具有商业实质，相关收入的
确认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经审计，我们认为，公司油品业务相关收入的确认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已在
财务报表作出恰当列报。 由于贸易的本质是一买一卖，交易时间点不同，交易的市场价格不同，
贸易行业存在供应商及客户为同一人是正常现象， 广西永盛根据不同时期的市场行情可以向
对方采购，也可以销售给对方，符合市场交易规则。 报告期内油品业务毛利率、净利润变化的原
因合理，是公司实际经营情况的反映。

2. 年报披露，2020 年公司第一季度至第三季度的营业收入分别为 38.77 亿元、41.86 亿元、
59.33 亿元，与前期披露的季报数据有较大差异，公司称系年报对油品业务个别客户实现的销
售收入按照已收或应收对价总额扣除应支付给其他相关方的价款后的净额确定所致。 请公司
补充披露 :（1）个别客户的具体情况，包括客户名称、是否为关联方、发生时间、交易金额、定价
原则、主要合同条款约定、风险报酬承担等，并说明公司与相关客户的交易是否和油品业务的
经营模式存在差异；（2）结合公司在业务开展中承担的主要责任，说明公司在油品业务中为主
要责任人还是代理人， 该业务的收入确认以及公司在年报调整个别客户收入的方式是否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前期会计处理是否构成会计差错。

回复说明：
（1）个别客户的具体情况（前五名）

客户名称 调 整 前 金 额
（万元）①

调 整 后 金 额
（万元 ）②＝①
-③

按 净 额 调 整 金
额（万元）③

净 额 调 整 占 总
调整金额比例

是否
关联方 交易发生时间

盘锦瑞东石化 贸
易有限公司 286,825.48 1,078.47 285,747.02 31.65% 否 2020 年 5 月、6 月 、

7 月、8 月

辽宁宝来生物 能
源有限公司 280,354.63 1,443.45 278,911.17 30.90% 否 2020 年 5 月、6 月 、

7 月、8 月

盘锦嘉海石化 贸
易有限公司 198,235.07 915.30 197,319.77 21.86% 否 2020 年 9 月

中油延长石油 销
售股份有限公司 129,395.09 73,191.00 56,204.08 6.23% 否 2020 年 6 月、7 月 、

8 月、9 月

盘锦泰东石化 贸
易有限公司 42,401.23 22,059.10 20,342.13 2.25% 否 2020 年 1 月、4 月 、

5 月

合计 937,211.49 98,687.33 838,524.16 92.89%

续：
定价
原则 风险报酬承担 结算

方式 供应商名称

按照向上游供应商采购的价格增加一
定的差价进行销售

交货前 供方承 担 ，交
货后需方承担

款到
发货

盘锦辽滨万象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盘锦
辽滨鑫诚物流有限公司 、浙江自贸区中
石油燃料油有限责任公司

按照向上游供应商采购的价格增加一
定的差价进行销售

交货前 供方承 担 ，交
货后需方承担

款到
发货

盘锦建煌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盘锦辽滨
鑫诚物流有限公司 、秦皇岛中石油燃料
沥青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自贸区中石油
燃料油有限责任公司 、盘锦辽滨万象实
业有限责任公司

按照向上游供应商采购的价格增加一
定的差价进行销售

交货前 供方承 担 ，交
货后需方承担

款到
发货

盘锦建煌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盘锦辽滨
万象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按照向上游供应商采购的价格增加一
定的差价进行销售

交货前 供方承 担 ，交
货后需方承担

款到
发货 中油延长（舟山 ）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按照向上游供应商采购的价格增加一
定的差价进行销售

交货前 供方承 担 ，交
货后需方承担

款到
发货 盘锦泰海石化贸易有限公司

续：

客户名称
2019 年 度 交
易 金 额 （ 万
元 ）

实际交易中商品
控制权及风险情况

向客户转让商
品前是否拥有
对该商品的控
制权

公 司 实 际
风险承担

公 司 实 际
承担责任 供应商名称

盘锦瑞 东石化
贸易有限公司 0.00

辽宁宝 来生物
能源有限公司 0.00

盘锦嘉 海石化
贸易有限公司 0.00

中油延 长石油
销售股份有 限
公司

7,164.22
供应商 将商品 运送 至交
货地 ，商品风险和报酬由
供应商承担 ，广西永盛到
交货地自提商品后 ，商品
的风险 和报酬 转移 至广
西永盛 ，广西永盛将商品
运输 至与 需方约 定的交
货地并交付给需方后 ，商
品风险 和报酬 转移 至需
方 。 在整个交易中 ，广西
永盛 、上游供应商以及需
方在商 品所有 权的主 要
风险和报 酬转移 前后 各
自承担相应的风险报酬 。

拥有

公 司 在 转
让 商 品 之
前 及 之 后
承 担 了 该
商 品 的 存
货风险

主要
责任

盘 锦 泰 海 石 化
贸易有限公司

盘锦泰 东石化
贸易有限公司 429,878.05

正 和 集 团 股 份
有限公司 、山东
华 星 石 油 化 工
集团有限公司 、
东 营 亚 通 石 化
销售有限公司 、
山 东 昌 邑 石 化
有限公司

广西永盛与上述客户签订合同的主要条款包括：1、质量标准：供方所供货物质量应符合国
家标准或行业标准；2、交货及运输方式：由需方通过汽车运输或派船到油库自提，运杂费由需
方承担； 3、所有权及风险转移：货物所有权及风险自货物完成验收装入需方承运载体后转移
至需方；4、结算方式：款到发货或先货后款；5、违约责任：合同履行期间任何一方违约，违约方
应赔偿对方因此遭受的一切损失或损害发生的相关费用。

公司与上述客户的实质相关交易和公司其他的油品业务的经营模式存在差异， 公司执行
新收入准则后， 收入确认的核心为商品控制权是否转移， 根据公司与上述客户交易的商业实
质，公司在转让商品给上述客户前，未实质取得相关商品的控制权，公司在此承担的是代理责
任，故按净额法确认上述客户的相关收入。

业务类别 实际交易中商品
控制权及风险情况

向 客 户 转 让 商 品
前 是 否 拥 有 对 该
商品的控制权

公司实际风
险承担

公司实际承
担责任

新旧收入准则
相关规定差异

按净额调
整类业务

需方到广西永 盛与 供应商
约定的交货地自提 ，需方承
担运杂费。 在上述交易过程
中 ，供应商将商品运送至交
货地 ，商品的控制权及风险
由供应商承担 ，需方到交货
地自提商品后 ，商品的控制
权及风险由需方承担 ，广西
永盛在整个交易 过程 中未
取得商品的控制权 ，且未承
担该商品的存货风险 。

不拥有

公司在转让
商品之前及
之后未承担
该商品的存
货风险

代理

旧收入准则以销售商品
所有权的主要风险和报
酬的转移为收入确认点 ，
未明确主要责任人还是
代理人和净额法、总额法
的区分 ，公司和上游供应
商在商品所有权的主要
风险和报酬转移前后各
自承担相应的风险报酬 。
新收入准则以销售商品
的控制权转移为收入确
认点 ，明确企业应当根据
其在向客户转让商品前
是否拥有对该商品的控
制权 ，来判断其从事交易
时的身份是主要责任人
还是代理人。企业在向客
户转让商品前能够控制
该商品的 ，该企业为主要
责任人 ，应当按照已收或
应收对价总额确认收入；
否则， 该企业为代理人 ，
应当按照预期有权收取
的佣金或手续费的金额
确认收入，该金额应当按
照已收或应收对价总额
扣除应支付给其他相关
方的价款后的净额，或者
按照既定的佣金金额或
比例等确定。

总额列报
类业务

广西永盛到与 供应 商约定
的交货地自提 ，并负责运输
至与需方约定的交货地 ，广
西永盛承担运杂费。 在上述
交易过程中 ，供应商将商品
运送至交货地 ，商品的控制
权及风险由供应商承担 ，广
西永盛到交 货地 自提商 品
后 ，商品的控制权及风险转
移至广西永盛 ，广西永盛将
商品运输至与 需方约 定的
交货地并交付给需方后 ，商
品控制权及风 险转 移至需
方。 广西永盛在整个交易过
程中能够获得 商品 的控制
权并承担该 商品的 存货风
险。

拥有

公司在转让
商品之前及
之后承担了
该商品的存
货风险

主要
责任

（2）《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
第三十四条 企业应当根据其在向客户转让商品前是否拥有对该商品的控制权，来判断其

从事交易时的身份是主要责任人还是代理人。 企业在向客户转让商品前能够控制该商品的，该
企业为主要责任人，应当按照已收或应收对价总额确认收入；否则，该企业为代理人，应当按照
预期有权收取的佣金或手续费的金额确认收入， 该金额应当按照已收或应收对价总额扣除应
支付给其他相关方的价款后的净额，或者按照既定的佣金金额或比例等确定。

企业向客户转让商品前能够控制该商品的情形包括：
（一）企业自第三方取得商品或其他资产控制权后，再转让给客户。

（二）企业能够主导第三方代表本企业向客户提供服务。
（三）企业自第三方取得商品控制权后，通过提供重大的服务将该商品与其他商品整合成

某组合产出转让给客户。
在具体判断向客户转让商品前是否拥有对该商品的控制权时， 企业不应仅局限于合同的

法律形式，而应当综合考虑所有相关事实和情况，这些事实和情况包括：
（一）企业承担向客户转让商品的主要责任。
（二）企业在转让商品之前或之后承担了该商品的存货风险。
（三）企业有权自主决定所交易商品的价格。
（四）其他相关事实和情况。
公司在年报其他的油品业务开展中，根据履约的交易实质，公司在向客户转让商品之前能

够控制相关商品，承担的责任为主要责任人角色，采用总额法确认相关收入。 该业务的收入确
认以及公司在年报调整上述个别客户收入的方式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公司年报对 1、2、3 季度披露的季报数据进行调整， 主要系由于公司今年刚开始执行新收
入准则，对存在个别案例账务处理难以判断，新收入准则亦无相关明确指引，导致理解偏差，1、
2、3 季报对上述客户相关交易采用总额法确认相关收入，年报时根据上述客户的交易实质按净
额法调整列报。

（3）会计师意见：我们在对公司油品业务的审计过程中，由于其业务金额重大，我们将其识
别为关键审计事项并实施相关审计应对。 我们对公司上述客户的相关交易合同、发票、货权转
移单、银行单据等实施检查、分析、询问、分析性复核等程序，并对其客户及相关供应商实施独
立函证及访谈程序。

公司执行新收入准则后，收入确认的核心为商品控制权是否转移，根据公司与上述客户交
易的商业实质，公司在转让商品给上述客户前，未实质取得相关商品的控制权，公司在此承担
的实质是代理责任，据此我们认为，公司对上述个别客户实现的销售收入按照已收或应收对价
总额扣除应支付给其他相关方的价款后的净额进行调整后披露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的相关规定。

3.年报披露，公司电力业务实现销售收入 22.91 亿元，同比增加 22.27%。 电力业务主要分为
发电、售电业务模式，公司全年共完成发电量 38.31 亿千瓦时（含桥巩能源水电站、小水电），比
上年（不含桥巩能源水电站）增加 95.36%，售电量 61.18 亿千瓦时，同比增加 40.61%。 请公司补
充披露：（1）合并桥巩能源前后的主要财务数据、经营指标以及同比变化情况，说明收购桥巩能
源对公司的具体影响 ;（2）结合各水电站同流域的历史来水数据和同行业情况，分析 2020 年的
来水量变化对公司发电业务的影响。

回复说明：
（1）合并桥巩能源前后的主要财务数据、经营指标以及同比变化情况，说明收购桥巩能源

对公司的具体影响；
（一）合并桥巩能源前后的主要财务数据、经营指标以及同比变化情况
根据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公司 2020 年度《广西桂东电力股份有限公

司审计报告》（大信审字[2021]第 5-10014 号）及公司 2020 年度报告，桥巩能源公司 2020 年度主
要财务数据及经营指标情况如下：
项目 2020 年度/2020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亿元） 22.87
总负债 （亿元） 13.68
净资产 （亿元） 9.20
营业收入（亿元 ） 4.45
净利润 （亿元） 1.38
净利率 31.01%
净资产收益率 15.00%
归属母公司股东净利润（亿元） 1.38
水电装机容量 （万千瓦） 48.00
发电量 （亿千瓦时） 20.39
售电量 （亿千瓦时） 20.18

注：1、净利率 = 净利润 / 营业收入 *100%；净资产收益率 = 净利润 / 净资产 *100%
2、桥巩能源公司业务数据不含原桥巩水电站分公司经营情况
基于上述桥巩能源公司 2020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以及公司 2020 年度合并财务数据进行测

算， 假设公司 2020 年度未将桥巩能源公司纳入合并报表， 则公司合并桥巩能源公司前后主要
财务数据、经营指标及同比变化情况如下：

项目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合并后 同比 合并前 同比

营业收入（亿元 ） 187.54 -29.13% 183.09 -30.81% 264.62
净利润 （亿元） 2.88 50.79% 1.50 -21.47% 1.91
净利率 1.54% - 0.82% - 0.72%
归属母公司股东净利润（亿元） 2.56 68.42% 1.18 -22.37% 1.52
水电装机容量 （万千瓦） 85.76 127.12% 37.76 0.00% 37.76
发电量 （亿千瓦时） 38.31 95.36% 17.92 -8.62% 19.61
售电量 （亿千瓦时） 61.18 40.61% 41.00 -5.77% 43.51

注：净利率 = 净利润 / 营业收入 *100%
净资产收益率 = 净利润 / 净资产 *100%
（二）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通过收购桥巩能源公司， 上市公司引入了广投集团旗下优质的电力资产， 符合上市公司

“以发供电为主、做大做强电力主营业务”的宗旨和坚持“立足广西，走出去”的发展思路。 本次
收购有助于上市公司全力推进电源、电网项目建设，积极寻找优质电源，不断优化自身发供电
资源，扩大电源权益装机容量规模。

上市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桥巩能源公司 100%股权对上市公司的具体影响情况如
下：

1、大幅提升上市公司水电装机容量。 收购桥巩能源公司前，上市公司水电装机总容量为
37.76 万千瓦，包括五个主要水力发电厂：合面狮电厂、巴江口电厂、昭平电厂、下福电厂及梧州
京南水电厂。本次收购标的桥巩能源公司装机总容量为 48.00 万千瓦。完成收购后，上市公司水
电装机总容量增至 85.76 万千瓦，增幅 127.12%，大幅提升上市公司水力发电能力，大幅扩充公
司水电产能，提升上市公司在水电等清洁能源行业的市场地位和竞争力。

2、大幅增强上市公司盈利能力。 上市公司 2020 年度合并桥巩能源公司前实现净利润 1.50
亿元， 较 2019 年度降低 21.47%； 实现归属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1.18 亿元， 较 2019 年度降低
22.37%。桥巩能源公司 2020 年度实现净利润和归属母公司股东净利润均为 1.38 亿元。合并后，
上市公司 2020 年度实现净利润 2.88 亿元，较 2019 年度增长 50.79%，实现归属母公司股东净利
润 2.56 亿元，较 2019 年度增长 68.42%。 合并桥巩能源公司后，上市公司盈利能力大幅提升，整
体经营状况得到较大改善。

（2）结合各水电站同流域的历史来水数据和同行业情况，分析 2020 年的来水量变化对公司
发电业务的影响。

（一）公司下属各水电站主要流域及可比公司情况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公司下属主要水力发电厂共 6 座，分别为合面狮水电厂、下福水电厂、

巴江口水电厂、昭平水电厂、京南水电厂以及桥巩水电站。 此 6 座水电站分属于 3 个不同流域，
分别为贺江流域、桂江流域以及红水河流域。 具体情况如下：

名称 装机容量
（万千瓦 ） 流域 同流域可比公司

合面狮水电厂 8.00 贺江流域 贺江流域暂无其他同流域可比水电站

下福水电厂 4.95

桂江流域 桂江流域主要水电站即为公司下属的 4 座水电站 ，
暂无其他同流域可比水电站

巴江口水电厂 9.00
昭平水电厂 6.30
京南水电厂 6.90

桥巩水电站 48.00 红水河流域 平班水电站、龙滩公司水电厂 、岩滩公司水电厂 、大
化水电厂 、百龙滩水电厂 、乐滩水电站

（二）公司下属各水电站主要流域的历史来水数据
1、贺江流域水电厂（合面狮水电厂）历史来水情况

年份 年 均 上 游 水 位
（米）

年 均 下 游 水 位
（米）

年均入库流量 （立
方米/秒）

年均出库流量 （立
方米/秒）

年均发电流量 （立
方米/秒）

2016 85.86 54.08 323 324 207
2017 84.75 53.66 177 177 144
2018 84.88 53.57 130 134 128
2019 85.67 54.04 285 280 182
平均值 85.29 53.84 229 229 165
中位值 85.28 53.85 231 229 163
2020 85.14 53.73 190 189 131

由上表可见，2020 年度合面狮水电厂上、 下游水位均低于 2016 年至 2019 年历史平均值及
中位值。 合面狮水电厂 2020 年度年均入库流量 190 立方米 / 秒， 年均出库流量 189 立方米 /
秒，年均发电流量 131 立方米 / 秒，均低于 2016 年至 2019 年历史平均值及中位值。 其中，2020
年度合面狮水电厂年均入库流量、 年均出库流量及年均发电流量分别较 2019 年相关指标降低
33.33%、32.50%和 28.02%，较 2016 年至 2019 年相关指标平均值降低 16.94%、17.38%和 20.73%。
由此可见， 合面狮水电厂所处的贺江流域 2020 年度整体来水情况偏枯， 较历史来水情况有较
大减弱。

2、桂江流域水电厂历史来水情况
（1）巴江口水电厂

年份 年 均 上 游 水 位
（米）

年 均 下 游 水 位
（米）

年均入库流量 （立
方米/秒）

年均出库流量 （立
方米/秒）

年均发电流量 （立
方米/秒）

2016 97.14 72.98 643 642 294
2017 97.22 72.66 494 494 257
2018 97.03 72.31 299 304 234
2019 96.95 72.90 696 691 294
平均值 97.09 72.71 533 533 270
中位值 97.09 72.78 569 568 276
2020 96.96 72.99 558 557 279

（2）昭平水电厂

年份 年 均 上 游 水 位
（米）

年 均 下 游 水 位
（米）

年均入库流量 （立
方米/秒）

年均出库流量 （立
方米/秒）

年均发电流量 （立
方米/秒）

2016 71.84 55.04 671 671 337
2017 71.84 54.77 519 519 285
2018 71.84 54.44 305 305 255
2019 71.88 55.05 687 687 366
平均值 71.85 54.83 545 545 310
中位值 71.84 54.91 595 595 311
2020 71.83 54.89 596 596 312

（3）下福水电厂

年份 年 均 上 游 水 位
（米）

年 均 下 游 水 位
（米）

年均入库流量 （立
方米/秒）

年均出库流量 （立
方米/秒）

年均发电流量 （立
方米/秒）

2016 53.81 43.79 729 729 369
2017 53.82 43.39 584 584 316
2018 53.83 43.00 357 357 297
2019 53.82 43.70 748 748 350
平均值 53.82 43.47 604 604 333
中位值 53.82 43.55 656 656 333
2020 53.79 43.39 635 635 338

（4）京南水电厂

年份 年 均 上 游 水 位
（米）

年 均 下 游 水 位
（米）

年均入库流量 （立
方米/秒）

年均出库流量 （立
方米/秒）

年均发电流量 （立
方米/秒）

2016 29.70 18.23 790 909 421
2017 29.67 18.75 603 604 343
2018 29.66 18.52 370 370 323
2019 29.83 19.11 769 769 390
平均值 29.72 18.65 633 663 369
中位值 29.69 18.64 686 686 366
2020 29.80 18.87 691 691 351

由上述表格可见，桂江流域各水电站年均上游水位、下游水位、年均入库流量、年均出库流
量及年均发电流量等指标基本处于 2016 年至 2019 年历史平均水平。 但由于 2019 年桂江流域
来水情况显著优于 2016 年至 2019 年历史平均水平， 因此 2020 年度桂江流域来水情况较 2019
年度出现较大幅度下降。 桂江流域各水电站流量指标均较 2019 年出现较大幅度下降， 其中，
2020 年巴江口水电厂年均发电流量较 2019 年下降 5.10%；2020 年昭平水电厂年均发电流量较
2019 年下降 14.91%；2020 年下福水电厂年均发电流量较 2019 年下降 3.46%；2020 年京南水电
厂年均发电流量较 2019 年下降 9.90%。

3、红水河流域水电厂（桥巩水电站）历史来水情况

年份 年 均 上 游 水 位
（米）

年 均 下 游 水 位
（米）

年均入库流量 （立
方米/秒）

年均出库流量 （立
方米/秒）

年均发电流量 （立
方米/秒）

2016 83.13 64.76 1,864 1,863 1,747
2017 83.23 65.86 2,512 2,513 1,719
2018 82.93 65.09 1,953 1,953 1,926
2019 83.01 64.73 1,892 1,892 1,766
平均值 83.08 65.11 2,055 2,055 1,790
中位值 83.07 64.93 1,923 1,923 1,757
2020 82.98 64.76 1,851 1,850 1,835

由上表可见，2020 年度桥巩水电站上、 下游水位低于 2016 年至 2019 年历史平均值及中位
值。桥巩水电站 2020 年度年均入库流量 1,851 立方米 / 秒，年均出库流量 1,850 立方米 / 秒，均
低于 2016 年至 2019 年历史平均值及中位值。 因此，桥巩水电站所在的红水河流域 2020 年度来
水情况较历史来水情况偏枯。 由于 2020 年度桥巩水电站完成 9 号机组并网发电， 且来水不发
电（弃水）情况较少，因此桥巩水电站 2020 年度实现年均发电流量 1,835 立方米 / 秒，高于历史
平均值及中位值。

（三）同行业同流域可比公司情况
1、桂江流域可比公司情况
桂江流域主要可比公司为公司下属的 4 座水电厂，分别为巴江口水电厂、京南水电厂、昭

平水电厂和下福水电厂。 此 4 座水电厂可比情况如下：

电厂名称 装机容量
（万千瓦 ）

2020 年发电量
（亿千瓦时）

2019 年发电量
（亿千瓦时） 同比增加（%）

巴江口水电厂 9.00 5.08 5.14 -1.17%
京南水电厂 6.90 3.01 3.22 -6.52%
昭平水电厂 6.30 3.50 3.55 -1.41%
下福水电厂 4.95 2.36 2.38 -0.84%
平均值 6.79 3.49 3.57 -2.38%

由上表可见，由于桂江流域 2020 年度整体来水情况较 2019 年度出现较大幅度下降，因此
桂江流域主要水电厂 2020 年发电量均较 2019 年发电量出现一定程度下降。 其中，巴江口水电
厂 2020 年发电量较 2019 年发电量下降 1.17%、 京南水电厂 2020 年发电量较 2019 年发电量下
降 6.52%、昭平水电厂 2020 年发电量较 2019 年下降 1.41%、下福水电厂 2020 年发电量较 2019
年发电量下降 0.84%。 桂江流域水电厂 2020 年平均发电量较 2019 年平均发电量下降 2.38%。

2、红水河流域可比公司情况

红水河流域水电站较多， 公司桥巩水电站的主要可比公司为平班水电站、 龙滩公司水电
厂、岩滩公司水电厂、大化水电厂、百龙滩水电厂以及乐滩水电站。 具体情况如下：

电厂名称 装机容量
（万千瓦 ）

2020 年发电量
（亿千瓦时）

2019 年发电量
（亿千瓦时） 同比增加（%）

平班水电站 40.50 9.90 12.45 -20.48%
龙滩公司水电厂 490.00 141.22 138.83 1.72%
岩滩公司水电厂 181.00 73.33 73.82 -0.66%
大化水电厂 56.60 27.11 26.68 1.61%
百龙滩水电厂 19.20 8.83 8.78 0.57%
乐滩水电站 60.00 30.42 29.67 2.53%
桥巩水电站 48.00 25.16 24.38 3.20%
平均值 127.90 45.14 44.94 0.43%

注：此处桥巩水电站全年发电量包含原桥巩水电站分公司发电情况
由上表可知，除平班水电站外，红水河流域可比公司整体发电情况与 2019 年度发电情况相

近，无重大变化。 桥巩水电站 2020 年度发电量 25.16 亿千瓦时（含原桥巩水电站分公司发电情
况），较 2019 年度发电量增长 3.20%，整体经营情况优于红水河流域其他可比公司情况，主要由
于桥巩水电站 2020 年度完成 9 号机组并网发电，且来水不发电（弃水）情况较少。

（四）2020 年度来水量变化对公司发电业务影响
2020 年度，公司下属合面狮水电厂所处的贺江流域 2020 年度整体来水情况偏枯，较历史来

水情况有较大减弱。受来水情况偏枯影响，合面狮水电厂 2020 年度发电量 3.01 亿千瓦时，同比
减少 29.51%。

2020 年度，桂江流域整体来水情况与历史平均水平相近，但由于桂江流域 2019 年度整体来
水情况偏丰，桂江流域 2020 年度整体来水情况较 2019 年度出现较大回落。因此，公司下属桂江
流域水电站整体发电业务情况较 2019 年出现一定下降，其中，昭平水电厂 2020 年度发电量同
比减少 1.41%、下福水电厂 2020 年度发电量同比减少 0.84%、巴江口水电厂 2020 年度发电量同
比减少 1.17%、京南水电厂 2020 年度发电量同比减少 6.52%。

2020 年度，红水河流域整体来水情况较历史平均水平偏弱，但桥巩水电站 2020 年度完成 9
号机组并网发电，且整体运营效率较高，来水不发电（弃水）情况较少，因此整体仍实现发电业
务的增长，其 2020 年度实现发电量 25.16 亿千瓦时（含原桥巩水电站分公司发电情况），同比增
长 3.20%。

（3）会计师意见：我们在对公司的年报审计过程中，对公司本期纳入合并范围的桥巩能源
公司实施了审计，并出具了大信审字 [2021]第 5-10047�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合
并桥巩能源前后的主要财务数据、经营指标以及同比变化是公司实际经营情况的反映。

我们在对公司水力发电板块的相关水电站实施了相关审计程序， 包括对各水电站所在区
域的相关水文资料结合水电站的发电量进行比较分析，未见异常，公司水电站所在区域本期来
水量对公司的发电业务影响是公司实际经营情况的反映。

二、关于对外投资
报告期内，公司实施多项对外投资，新取得双富汽车、常兴公司、七色珠光等多家公司股

权。 收购完成后，公司对部分标的公司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予以转回，期末对交易形成部分商
誉计提减值，涉及金额较大。

4.年报披露，公司以对武夷汽车 50%股权减资 8,000 万元为对价，取得双富汽车 100%股权，
同时转回对双富汽车的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 6,271 万元。 交易形成商誉 2,587 万元，但公司于
年底计提商誉减值 1,653 万元。 请公司补充披露：（1）商誉减值测试的具体步骤和计算过程、主
要参数指标选取情况、选取依据及合理性；（2）结合公司对双富汽车其他应收款形成、坏账准备
计提、收购后短期内计提商誉减值等情况，说明公司对武夷汽车减资作对价取得其股权的必要
性，交易定价公允性以及是否对上述其他应收款情况予以考虑；（3）前期公司以临时公告披露
取得双富汽车股权事项，未披露对其存在其他应收账款等情况，并称交易不会对公司经营和财
务状况造成重大影响，请结合此次坏账转回对公司净利润的影响，说明前期相关信息披露是否
真实、准确、完整。

回复说明：
（1）商誉减值测试的具体步骤和计算过程、主要参数指标选取情况、选取依据及合理性：
ａ、商誉减值测试的具体步骤
公司期末对与商誉相关的双富汽车的资产组进行了减值测试， 首先将该商誉及归属于少

数股东权益的商誉包括在内，调整各资产组的账面价值，然后将调整后的各资产组账面价值与
其可收回金额进行比较，以确定各资产组（包括商誉）是否发生了减值。

ｂ、商誉减值测试的计算过程
项目 金额（元 ）

商誉账面余额① 25,870,182.88
商誉减值准备余额②
商誉的账面价值③＝①-② 25,870,182.88
未确认归属于少数股东权益的商誉价值④
调整后整体商誉的账面价值⑤=④+③ 25,870,182.88
资产组的账面价值⑥ 167,962,772.13
包含整体商誉的资产组的账面价值⑦=⑤+⑥ 193,832,955.01
资产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 （可回收金额 ）⑧ 177,297,100.00
商誉减值损失 （大于 0 时）⑨=⑦-⑧ 16,535,855.01
归属于母公司商誉减值损失⑩ 16,535,855.01

双富汽车资产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可收回金额）利用了中京民信（北京）资产评估有
限公司 2021 年 3 月 23 日出具的《广西桂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实施商誉减值测试涉及的福建双
富专用汽车有限公司与商誉相关资产组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京信评报字（2021）第 093-1 号）
的评估结果。

ｃ、主要参数指标选取情况、选取依据及合理性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会计监管风险提示第 8 号———商誉减值》的相

关要求，结合商誉初始确认时的情况，将双富汽车与商誉相关经营资产认定为一个资产组，并
以该资产组为基础进行相关商誉的测试。 根据双富汽车的实际经营情况和相关资产使用情况、
相同或者相似资产活跃市场情况，以及双富汽车未来的经营计划，采用成本法评估资产组的公
允价值，并根据其公允价值计算处置费用，扣除处置费用后确定为资产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
值（可收回金额）。

综上，公司期末对与商誉相关的双富汽车的资产组进行减值测试依据充分合理。
（2）公司对双富汽车其他应收款相关情况：
1）双富汽车权属变化情况：
2015 年 5 月， 为解决公司全资子公司广西永盛与柳州正菱集团及其关联公司之间的供销

业务债权债务问题，柳州正菱集团以其持有的双富汽车（原“凯鲍重工”）100%股权抵偿所欠广
西永盛部分债务。 之后，广西永盛将该资产转让给公司；2016 年 7 月，为盘活双富汽车资产，经
各方沟通并达成一致，公司以持有的全资子公司双富汽车 100%股权作价 19,547.40 万元对武夷
汽车进行增资扩股，增资扩股完成后，公司持有武夷汽车 50%股权，双富汽车成为武夷汽车子
公司；2020 年 10 月，由于宏观经济发生较大变化，以及相关行业不景气等因素影响，为便于公
司今后进一步优化业务结构，经公司提议并商武夷汽车另一股东张茂清达成一致，公司以减资
方式退出武夷汽车，武夷汽车向公司支付的减资对价为其持有的双富汽车 100%股权，减资完
成后，公司不再是武夷汽车股东，双富汽车重新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2）公司对双富汽车其他应收款形成、坏账准备计提、收购后短期内计提商誉减值等情况：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对双富汽车其他应收款余额为 9,656.21 万元，形成主要原因

为：2015 年 5 月， 在柳州正菱集团以其持有的双富汽车 100%股权抵偿所欠广西永盛部分债务
过程中，为避免双富汽车资产被拍卖，公司受让兴业银行龙岩分行、交通银行龙岩分行、何鸿金
分别享有债务人双富汽车的债权，形成双富汽车其他应收款 6,521.78 万元；2016 年 5 月，为补
充双富汽车流动资金， 公司提供 2000 万元经营性借款给双富汽车用于生产经营， 形成其他应
收款 2000 万元；剩余其他应收款为每年按当年母公司平均资金成本计提相应的资金占用费。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对双富汽车按账龄计提坏账准备 6,271 万元，由于 2020 年 12
月公司将双富汽车纳入合并报表范围，报告期对其计提的坏账准备 6,271 万元转回。

公司取得双富汽车 100%股权并纳入合并报表后，2020 年度对双富汽车商誉计提了
1,653.59 万元的商誉减值，主要是双富汽车净利润和利润总额均为负值。 近年来由于汽车改装
市场竞争激烈及国家监管政策影响，该公司开始调整主营业务。 公司聘请的商誉减值测试评估
机构根据《以财务报告为目的的评估指南》及《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的规定，根
据双富汽车的实际经营情况和相关资产使用情况、相同或者相似资产活跃市场情况，以及双富
汽车未来的经营计划，采用成本法评估资产组的公允价值。 评估专业人员根据评估项目的具体
情况进行评估资料收集，对归纳整理后的各类评估资料所反映的信息进行提炼，通过分析测算
得到评估所需要的而在评估过程中又无法直接获取的各种数据、参数。 然后，分别采用一定的
评估方法进行评定估算。 对成本法中各类资产的初步评估结果进行复查，必要时对个别资产项
目的估算过程和估算结果进行适当修改， 在确认单项资产评估结果基本合规合理和资产无重
评漏评的情况下，进行汇总，得出成本法的评估结果。 经测试，双富汽车包含商誉的资产组预计
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需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1,653.59 万元。

公司置换取得双富汽车股权时的资产评估报告与商誉减值测试时的资产评估报告， 两者
价值的差异主要是评估的基础不一样所致：

项
目

商誉减值测试评估结果 收购股权资产评估结果 商誉评估
与收购评
估增值额
对比

2020 年 12 月 31 日
账面价值

公 允 价
值

处 置 费
用

可 收 回
金额 增值额

2019 年 12
月 31 日 账
面价值

评 估 价
值 增值额

流动资产 1,628.36 1,495.6
0 -132.76

非流动资产 10,437.87 17,793.
51 63.79 17,729.7

2
7,291.8
5 11,239.58 19,384.

16
8,144.5
8 -852.73

固定资产 7,151.50 11,998.
14

4,846.6
4 7,871.88 13,529.

13
5,657.2
5 -810.61

无形资产 3,286.37 5,795.3
8

2,509.0
1 3,367.70 5,855.0

3
2,487.3
3 21.68

资产总计 10,437.87 17,793.
51 63.79 17,729.7

2
7,291.8
5 12,867.94 20,879.

76
8,011.8
2 -719.97

流动负债 - - 11,781.36 11,781.
36 -

负债合计 - - - 11,781.36 11,781.
36 -

净资产 10,437.87 17,793.
51 63.79 17,729.7

2
7,291.8
5 1,086.58 9,098.3

9
8,011.8
1

1、收购双富汽车股权时的评估是企业价值评估，评估的内容是企业净资产价值（资产 - 负
债），商誉减值测试评估是资产组的评估，只评估长期资产组（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不用考
虑负债。

2、根据收购评估报告明细，收购双富汽车评估的长期资产组价值为 19,384.16 万元，增值
8,144.58 万元，商誉减值测试评估的长期资产组价值为 17,793.51 万元（长期资产组：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增值 7,291.84 万元，两者增值的差额为 852.73 万元，主要是由于折旧及摊销影响
所致，考虑评估时点不一样（收购评估时点 2019 年 12 月 31 日，商誉减值测试评估时点 2020 年
12 月 31 日），差异实属正常。

3）公司对武夷汽车减资作对价取得双富汽车股权的必要性及交易定价公允性：
2016 年公司以持有的双富汽车 100%股权作价对武夷汽车进行增资扩股， 其主要目的就是

希望通过与武夷汽车合作，利用武夷汽车在汽车生产领域积累多年的丰富经验，以及相关专业
的技术人才和销售、运营、管理团队，盘活双富汽车资产，实现公司资产保值增值。 但由于宏观
经济发生较大变化，以及相关行业不景气等因素影响，双富汽车生产经营业绩未达预期，为便
于公司今后进一步优化业务结构， 公司决定退出与武夷汽车的合作， 重新取得双富汽车的股
权。

本次交易中，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以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出具了《福
建武夷汽车制造有限公司股东拟退股涉及的股东全部权益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联评报
字[2020]第 1782 号）和《广西桂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拟股权赎回涉及福建双富专用汽车有限公
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联评报字 [2020]第 1781 号）。 根据上述两份
《评估报告》，截至评估基准日，武夷汽车净资产评估值为 18,182.64 万元，公司持有的武夷汽车
50%股权对应评估值为 9,091.32 万元，双富汽车净资产评估值为 9,098.39 万元。 各方根据评估
结果，协商一致，确定减资对价之价值为 9,091.32 万元，本次公司退出的武夷汽车 50%股权与
获得的双富汽车 100%股权评估价值基本一致。 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相关评估报
告中负债账面价值已包含双富汽车欠公司往来款 9,203.95 万元， 相关对价价格根据评估结果
并经各方协商一致确定，具备公允性。

公司认为， 公司对双富汽车存在的其他应收款大部分为以前年度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且在
与武夷汽车合作前就已经形成的，双富汽车在公司与武夷汽车合作前就是公司全资子公司。 公
司本次交易的目的是退出与武夷汽车的合作，重新取得双富汽车的股权，以便公司今后进一步
优化业务结构，公司对双富汽车的其他应收款已在评估报告中体现，本次交易定价根据评估报
告的评估结果协商确定，具备公允性。

（3）公司于 2020 年 10 月 28 日公告披露了《广西桂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减资退出参股
公司武夷汽车的公告》，公司在公告中主要披露了本次交易的原因、交易方案、交易定价及依据
等相关内容。 公司对双富汽车存在其他应收账款等情况已在公司 2016 年—2020 年的半年度报
告及年度报告中持续披露， 且本次交易所涉及的评估报告中已包含双富汽车其他应付账款等
情况。 公司在披露本次交易时只考虑到交易本身基本是等价交易，交易本身对公司生产经营和
财务状况未造成重大影响， 公司是在 2020 年底将双富汽车纳入公司合并报表后才按照会计准
则将双富汽车本次其他应收款按账龄计提的坏账进行转回， 转回金额为 6,271 万元， 占公司
2020 年度净利润的 21.8%。

（4）会计师意见：
我们在对公司的年报审计过程中，由于商誉金额重大，且管理层需要作出重大判断，因此

我们将商誉的减值识别为关键审计事项并实施相关审计应对。 我们复核评估公司出具的关于
公司以商誉减值测试为目的的评估报告，特别是关键参数的选取方法和依据的合理性；评价由
公司管理层聘请的外部评估机构的独立性、客观性、经验、资质及专业胜任能力；评价估值方法
及估值模型中采用的关键假设；复核商誉减值测试计算过程，评价商誉减值测试的影响等。

我们对公司的其他应收双富汽车款项实施了函证、检查、分析，对其坏账准备计提进行了
分析测算； 并对公司对武夷汽车减资作对价取得双富汽车股权的交易定价公允性的相关资料
进行了核查，

经审计，我们认为，公司对双富汽车商誉减值测试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公司对
武夷汽车减资作对价取得双富汽车股权的相关账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5.年报披露，公司于 2018 年 2 月披露拟以 1,037 万元收购从事光伏产业的常兴公司 90%股
权，报告期内完成出资并将其纳入合并报表，形成商誉 2,626 万元，同时转回了对常兴公司的其
他应收款坏账准备 3,807 万元。截至报告期末，常兴公司总资产 19,875.71 万元，净资产 -612.74
万元，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 796.19 万元，净利润 -349.04 万元，本期未计提商誉减值。 请公司
补充披露：（1）结合公司业务经营、战略规划情况，说明上述交易的商业合理性和必要性，光伏
业务如何与公司原有业务产生协同效应；（2）公司于 2018 年对本次交易进行决策，至 2020 年才
完成交易的具体原因，期间是否严格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3）商誉减值测试具体步骤和
计算过程，具体指标选取情况、选取依据及合理性，未计提减值的合理性；（4）公司对常兴公司
的其他应收款形成的具体原因、具体金额、前期计提坏账准备的原因、是否在交易对价中予以
考虑，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会计准则的规定。

回复说明：
（1）公司的主营业务是电力，公司坚持“以发供电为主、做大做强电力主营业务，积极拓展

新能源领域，稳步开展油品业务”的发展战略。 陕西常兴光伏公司是以光伏发电为主业的公司，
与公司电力主营业务一致。 公司收购其股权并成为控股股东，目的是发展壮大公司电力主业，
是落实公司发展新能源战略的具体措施，扩大了公司发电主业，填补了公司在光伏发电板块的
空白，也为公司拓展新能源领域投资积累经验。

（2）公司于 2018 年 2 月 11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收购陕西常兴
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90%股权的议案》，交易各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的合同生效条件
之一为：常兴公司与国网陕西省电力公司签订正式的《购售电合同》，确定上网电价。

2020 年 8 月 31 日， 国家电网公布关于 2020 年第三批可再生能源发电补贴项目清单的公
告，公告显示常兴公司的电价为 0.82 元 / 度。 2020 年 9 月 25 日，常兴公司收到第一笔电费补贴
596.57 万元，电费补贴计算的电价基础为 0.82 元 / 度。 至此，各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的合
同生效条件全部达成，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按协议约定履行股权转让款（第一期）的支付义务。
公司在 2018 年—2020 年的半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中均披露了进展情况。

（3）商誉减值测试的具体步骤
公司期末对与商誉相关的常兴公司的资产组进行了减值测试， 首先将该商誉及归属于少

数股东权益的商誉包括在内，调整各资产组的账面价值，然后将调整后的各资产组账面价值与
其可收回金额进行比较，以确定各资产组（包括商誉）是否发生了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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